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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文物保护资质单位：
为规范我市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的资质准入和年检流程，加强日常监管，不断提高我市文物保护工程质量，使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得到更好地保护，我局制定了《天津市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2018年8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资质管理，确保文物保护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和《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从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或监理单位的资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审定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及监理资质等级分为乙级、丙级，施工资质等级分为二级、三级。
第四条  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是指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责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文物保护工程责任监理师和监理员。专业人员应当具备国家有关规定中的相关条件。
第五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开展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
第六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组织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技术人员、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员考核。
第七条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丙级资质标准:
（一）法定代表人与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均熟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科学理念、行业准则和职业操守；
（二）已经核准登记的法人单位，与具备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单位合作承担不少于5项工程等级为三级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并已通过相应的文物主管部门审定；
（三）合作完成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项目中，没有发生因勘察设计质量问题造成文物损坏或人员伤亡的重大责任事故；
（四）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不少于2人,其中，每一项业务范围都应有1名以上具有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有协助责任设计师从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的必要的专职技术人员。
第八条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三级资质标准：
（一）法定代表人与专业人员均熟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具  有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科学理念、行业准则和职业操守；
（二）已经核准登记的法人单位，与具备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单位合作承担过不少于5项工程等级为三级文物保护工程，工程质量合格，通过验收；
（三）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不少于2人,其中，每一项业务范围都应有1名以上具有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
（四）具有6名以上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技术人员；
（五）具有文物保护工程所需的专业技术装备。
第九条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丙级资质标准：    
（一）法定代表人与专业人员均熟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科学理念、行业准则和职业操守；
（二）已经核准登记的法人单位，与具备文物保护监理资质单位合作承担不少于5项工程等级为三级文物保护工程的监理，工程质量合格，通过验收；
（三）文物保护工程责任监理师不少于2人,其中，每一项业务范围都应有1名以上具有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监理师；
（四）具有5名以上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员。
第十条  申请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单位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的法人证书证照信息应与其申请的资质相符合。
第十一条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应当根据自身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担相应级别的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项目。
甲级或者一级资质单位可以承担其业务范围内工程等级为一级及以下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项目。
乙级或二级资质单位可以承担其业务范围内工程等级为二级及以下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项目。
丙级或三级资质单位可以承担其业务范围内工程等级为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项目。
第十二条  各区文物（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乙级及以下资质、施工二级及以下资质、监理乙级及以下资质和申请增加对应业务范围资质的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市文物行政部门审定。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本市勘察设计甲级资质、施工一级资质、监理甲级资质和申请增加对应业务范围资质的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国家文物局审定。
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资质的年检和日常管理工作。
市文物行政部门审定前，可以委托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人资质条件进行论证。
第十三条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应逐级申请相应资质。
第十四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每年第一季度审定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资质，向勘察设计单位颁发相应的资质证书和勘察设计图纸报审章，向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监理单位颁发相应的资质证书。
第十五条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资质实行年检制度。市文物行政部门每两年进行一次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资质年检，在当年第四季度进行。乙级、丙级勘察设计、监理资质或二级、三级施工资质单位年检由市文物行政部门做出结论，甲级勘察设计、监理资质或一级施工资质年检后报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对年检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评估。评估意见作为年检的依据。
第十七条  凡在我市注册成立，并取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或市文物行政部门核发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的单位均须参加年检。                                                                      
第十八条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单位参加年检，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年检申报表》；
（二）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和复印件；
（三）企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主管机关颁发的单位法人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法人代表、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身份证复印件；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社会保险证明及劳动合同（事业单位为聘任合同）复印件；
（五）两年内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合同首页、签字页、批复文件的复印件。
第十九条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单位参加年检，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年检申报表》；
（二）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和复印件；
（三）企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主管机关颁发的单位法人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技术人员的身份证、劳动合同复印件；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的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
（五）两年内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合同首页、签字页、竣工验收证明的复印件。
第二十条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单位参加年检，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年检申报表》；
（二）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和复印件；
（三）企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主管机关颁发的单位法人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文物保护工程责任监理师、监理员的身份证、劳动合同复印件；文物保护工程责任监理师的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
（五）两年内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合同首页、签字页、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
第二十一条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单位提交的年检文件中的批复文件包括设计方案、设计图纸和文物行政部门的批复文件等。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和监理资质单位提交的年检文件中的竣工验收证明包括工程设计图纸、施工图纸、工程维修前后照片对比、竣工验收文件、文物行政部门的批复文件等。
第二十二条  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应真实、准确、清晰，并使用A4纸统一装订成册（套）。
第二十三条  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提交的年检材料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的，应通知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补齐。
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补齐材料的，视为未经年检。
第二十四条  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未经过年检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失效。
第二十五条  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年检不合格的，整改期为6个月，经整改后年检合格的，在其资质证书副本上加盖年检合格章。
第二十六条  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的资质证书失效后，市文物行政部门应立即停止其文物保护工程业务活动。
第二十七条  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的资质证书失效后，重新申请资质证书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七、八、九条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市范围外注册的勘察设计、施工或监理资质单位在本市区域内进行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或监理活动，应向市文物行政部门提交下列资料进行查验和备案：
（一）资质证书副本；
（二）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副本；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责任工程师、责任设计师、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
（五）近三年来从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或监理的主要业绩；
（六）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九条  未按规定进行查验或查验不合格的勘察设计、施工或监理单位，不得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或监理活动。
第三十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乙级、丙级勘察设计和监理资质单位，二级、三级施工资质单位资质证书的变更和注销，资质单位应在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三十日内，到市文物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勘察设计甲级、监理甲级和施工一级资质单位资质证书的变更和注销由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初审，报国家文物局审定。具体要求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勘察设计、施工或监理单位因升级等原因领取新的资质证书时，应当交回原资质证书。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2018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

